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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医保〔2019〕53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“17+13+X”种抗癌药
惠民政策落实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医疗保障局、卫生健康委员会，市医保中心，

市直公立医疗机构：

为落实党中央关于把“更多救命救急的好药纳入医保”

的要求，国家医保局将 17 种抗癌药通过谈判纳入医保目录

并明显降低了价格，省医保局、省卫健委在国家医保局谈判

的基础上再选择我省用量较大的抗癌药组织省级带量采购，

第一批谈判成功 13 种，今后将适时选择 X种抗癌药再行组

织带量采购。为切实保障降价抗癌药买得到、用得上、可报

销，尽快惠及广大患者，根据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 安徽省

卫生健康委员会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

“17+13+X”种抗癌药惠民落地工作的通知》（皖医保发

﹝2019﹞2 号）通知精神，现就我市“17+13+X”种抗癌药














